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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议案被否决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6月28日（星期五）15:00

2、召开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金鸡西路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总裁董明珠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67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2,617,691,0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40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7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426,622,6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355%；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6,59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191,068,31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569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65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1,240,918,3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72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6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49,850,0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2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6,59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191,068,3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697%。

3、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2,611,618,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0%；反对2,911,

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2%；弃权3,161,3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8%。

（二）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611,344,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6%；反对3,172,

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弃权3,173,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2%。

（三）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611,488,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1%；反对3,044,

0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3%；弃权3,158,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7%。

（四）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2,611,637,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7%；反对2,904,

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弃权3,149,1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3%。

（五）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6,532,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57%；反对1,066,

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弃权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39,759,7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66%；反对1,066,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弃权9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6,425,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7%；反对928,

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弃权33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39,653,3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81%；反对928,3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8%；弃权33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570,289,58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92%； 反对13,

409,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23%；弃权33,992,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8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93,516,91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801%；反对13,409,2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6%；弃权33,

992,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93%。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6,176,3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1%；反对1,020,

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0%；弃权4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39,403,7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779%；反对1,020,8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弃权49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8%。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开展大宗材料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6,543,5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2%；反对813,

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1%；弃权3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39,770,90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5%；反对813,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5%；弃权33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开展外汇衍生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616,335,6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82%；反对1,018,

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弃权33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39,562,95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08%；反对1,018,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弃权33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341,959,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666%；反对274,

958,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038%；弃权773,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65,186,9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7801%； 反对274,958,27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576%； 弃权

773,1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邵长富、王振兴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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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长王戈先生，董事、总经理郑大伟先生，副总经理吴旭先生，副总经理陈义钢先生，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郑鹏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公司董事长王戈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903,743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2.66%），计划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7月22日至2024年10月20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

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975,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66%）。

2、公司董事、总经理郑大伟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44,12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05%），计划自本

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7月22日至2024年10月20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6,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01%）。

3、公司副总经理吴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1,211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03%），计划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7月22日至2024年10月20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2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01%）。

4、公司副总经理陈义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4,32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07%），计划自本公告

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7月22日至2024年10月20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48,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02%）。

5、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郑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9,16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04%），计划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7月22日至2024年10月20日），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2,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0.01%）。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董事长王戈先生，董事、总经理

郑大伟先生，副总经理吴旭先生，副总经理陈义钢先生，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郑鹏先生提交的《股份减持计

划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具体

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王戈、郑大伟、吴旭、陈义钢、郑鹏

2、股东持有股份的数量、减持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序号

股东

名称

职位 持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

股数（股）

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1 王戈 董事长 7,903,743 2.66% 1,975,000 0.66%

2 郑大伟 董事、总经理 144,128 0.05% 36,000 0.01%

3 吴旭 副总经理 81,211 0.03% 20,000 0.01%

4 陈义钢 副总经理 194,320 0.07% 48,000 0.02%

5 郑鹏

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

129,160 0.04% 32,000 0.01%

合计 8,452,562 2.84% 2,111,000 0.71%

注：1、上述持股比例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处理，可能导致部分合计数与各分项之和存在尾数不符

的情况。

2、计算相关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时，以公司目前总股本300,594,037股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数量3,247,000股为基准进行计算。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王戈先生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其余人员股份来源于股权激励计

划。

3、减持期间：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即2024年7月22日至2024年10月20日，根据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及个人承诺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4、减持价格：根据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5、减持方式：王戈先生为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其余人员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若计划减持期

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股份数量做相应调整。

6、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诺一致。

7、上述拟减持人员不存在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最终是否按期实施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因此尚存在减持时间、

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如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3、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上述人员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规章制度的要求。

4、在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王戈先生、郑大伟先生、吴旭先生、陈义钢先生、郑鹏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3858� �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4-079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菏泽市中华西路1566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6,264,9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7.09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董事长赵涛先生，副董事长王益民先生、赵菁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经

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蒲晓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出席人员、人数及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部分董事通过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部分监事通过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蒲晓平出席了本次会议；总工程师王西芳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368,643 99.6922 1,298,095 0.2106 598,238 0.097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368,743 99.6923 1,298,095 0.2106 598,138 0.097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368,643 99.6922 1,298,095 0.2106 598,238 0.0972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0,533,520 99.0699 5,189,818 0.8421 541,638 0.088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368,643 99.6922 1,298,095 0.2106 598,238 0.097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381,943 99.6944 1,299,095 0.2108 583,938 0.094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368,743 99.6923 1,298,095 0.2106 598,138 0.097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24,583 89.8156 1,298,095 7.1859 541,638 2.998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368,643 99.6922 1,298,095 0.2106 598,238 0.0972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368,643 99.6922 1,298,095 0.2106 598,238 0.0972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0,399,891 99.0482 5,323,647 0.8638 541,438 0.0880

1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4年度预计新增融资额度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0,399,891 99.0482 5,323,647 0.8638 541,438 0.088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383,043 99.6946 1,298,095 0.2106 583,838 0.0948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224,783 89.8167 1,298,095 7.1859 541,438 2.9974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425,443 99.7015 1,298,095 0.2106 541,438 0.0879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425,443 99.7015 1,298,095 0.2106 541,438 0.0879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0,399,891 99.0482 5,323,647 0.8638 541,438 0.0880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0,399,891 99.0482 5,323,647 0.8638 541,438 0.0880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0,399,791 99.0482 5,323,647 0.8638 541,538 0.0880

2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0,399,891 99.0482 5,323,647 0.8638 541,438 0.0880

2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1,225,891 99.1823 4,497,547 0.7298 541,538 0.0879

2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0,399,891 99.0482 5,323,647 0.8638 541,438 0.0880

2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0,399,791 99.0482 5,323,647 0.8638 541,538 0.0880

24、议案名称：关于制订《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425,443 99.7015 1,298,095 0.2106 541,438 0.087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5、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25.01 选举赵涛为董事 614,352,393 99.6896 是

25.02 选举赵超为董事 613,418,589 99.5381 是

25.03 选举赵菁为董事 614,375,875 99.6934 是

25.04 选举王益民为董事 614,375,876 99.6934 是

25.05 选举薛人珲为董事 614,375,876 99.6934 是

25.06 选举王新为董事 614,367,876 99.6921 是

26、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6.01 选举程华为独立董事 614,097,504 99.6482 是

26.02 选举汪浩为独立董事 614,424,533 99.7013 是

26.03 选举李洪武为独立董事 614,424,534 99.7013 是

27、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7.01 选举雷雅麟为监事 613,543,312 99.558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16,181,283 89.5759 1,299,095 7.1914 583,938 3.2327

7

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6,168,083 89.5028 1,298,095 7.1859 598,138 3.3113

8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额及2024年度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

16,224,583 89.8156 1,298,095 7.1859 541,638 2.9985

14

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津贴标准的

议案

16,224,783 89.8167 1,298,095 7.1859 541,438 2.9974

15

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津贴标准的

议案

16,224,783 89.8167 1,298,095 7.1859 541,438 2.9974

25.01 选举赵涛为董事 16,151,733 89.4123

25.02 选举赵超为董事 15,217,929 84.2430

25.03 选举赵菁为董事 16,175,215 89.5423

25.04 选举王益民为董事 16,175,216 89.5423

25.05 选举薛人珲为董事 16,175,216 89.5423

25.06 选举王新为董事 16,167,216 89.4980

26.01 选举程华为独立董事 15,896,844 88.0013

26.02 选举汪浩为独立董事 16,223,873 89.8117

26.03 选举李洪武为独立董事 16,223,874 89.8117

27.01 选举雷雅麟为监事 15,342,652 84.933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议案14为涉及关联股东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步长（香港）控股有限公司、首诚国际（香

港）有限公司、西藏瑞兴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西藏华联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西藏广发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西藏丹红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议案12、议案16、议案17、议案1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昭坤、丁双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682 证券简称：霍莱沃 公告编号：2024-037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霍莱沃” ）拟终止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5G大规模天线智能化测试系统产业化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具体金额以转出当日专户银行余

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 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终止实施募投项目“5G大规模天线智能化测试系统产业化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实际转出

金额以转出当日专户银行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公司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

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IPO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3月21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1]893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9,25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45.7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42,291.00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

交易费用共计5,239.99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37,051.01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到位，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验，由其于2021年4月1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1]2027号)。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及使用进度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投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截至2024年3月31日募

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截至2024年3月31日募

集资金投入进度（%）

1

数字相控阵测试与验证系统产业

化项目

16,148.28 16,148.28 - -

2

5G大规模天线智能化测试系统

产业化项目

6,835.66 6,835.66 2,463.63 36.04

3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10,348.39 10,348.39 4,868.56 47.05

4 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 3,000.00 3,000.00 100.00

5 超募资金 718.68 718.68 / 不适用

合计 37,051.01 37,051.01 10,332.18 28.44

二、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说明

（一）原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5G大规模天线智能化测试系统产业化项目” 原计划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通过租赁场地的形式， 以提升公司

5G大规模天线智能化测试系统的开发能力及交付能力，项目总投资金额为6,835.66万元，实施主体为霍莱沃及霍

莱沃全资子公司上海莱天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建设期为2年。因外部环境及用地落实进度影响，上述项目实施进度

较原计划有所放缓，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5G大规模天线智能化测试系统产业化项目” 预定可

使用状态延期至2026年3月。 截至2024年6月24日，“5G大规模天线智能化测试系统产业化项目” 已投入金额为

2,559.46万元，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4,276.20万元（不包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募集资金投入进度

为37.44%。

公司通过“5G大规模天线智能化测试系统产业化项目” 的实施，在下游领域获得了一定的市场开拓成果和订

单，并获得了多项专利。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通过该项目实施获得的发明专利有2项，分别为“基于分组旋转

矢量法的相控阵天线校准方法及装置” 、“一种反射式相控阵天线的校准测试方法及装置” 。

（二）终止实施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近几年我国在5G领域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基础建设，5G不仅成为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关键基

础设施，更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引领性产业，带动新型消费、新兴产业不断增长。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

显示，截至2024年2月底，我国5G用户规模超过4G，预示着我国的5G发展正加快步入成熟期，我国主要通信运营

商在5G的投资规模已达峰。 自2023年始，我国主要通信运营商已逐步减少5G投资开支，未来仍将保持5G投资放

缓的趋势。 公司综合考虑下游市场需求、技术发展方向等因素，认为公司“5G大规模天线智能化测试系统产业化

项目” 不再具有继续投入实施的必要性。

为合理利用募集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4,276.20万元及利息收入（具体金额

以转出当日专户银行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剩余募集资金转出后，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公

司将办理销户手续。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综合考虑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游需求、行业技术水平以及公司经营情况等因素，对募集资金使用方向

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拟终止实施“5G大规模天线智能化测试系统产业化项目” 并将该项目剩余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 终止该项目不会对公司现有主营业务、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监事会、保荐机构对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下游市场需

求、公司发展经营战略，是公司审慎考虑后的合理调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二）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事项是根据公司的客观需要作出的决

策，有利于有效防范投资风险，提升公司整体营运能力，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终止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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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7月1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7月15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郭守敬路498号1号楼2楼会议室214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7月15日

至2024年7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

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于2024年6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及《中国证券报》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不适用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适用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

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

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682 霍莱沃 2024/7/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经公司事先认可的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如下文件办理会议登记：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本

人身份证、委托人的股东账户卡。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代理人持法定

代表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和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

（二）登记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郭守敬路498号16号楼1楼。

（三）登记时间：2024年7月11日（上午09:00-11:00，下午13:00-17:00）。 逾期未办理登记的，应会于会议

召开当日14:30之前到会议召开地点办理登记。

（四）异地股东可用信函、邮件方式办理登记，并提供上述第（一）1、2条规定的有效证件的复印件，登记时间

同上，信函日期以收到的邮戳为准。

六、其他事项

（一）与会股东或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往返交通和食宿费等自理

（二）与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申弘

联系邮箱：ir@holly-wave.com

特此公告。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7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

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88682证券简称：霍莱沃 公告编号：2024-036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6月27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6月24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颖女士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讨论和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并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经审议认为， 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符合

下游市场需求、公司发展经营战略，是公司审慎考虑后的合理调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监事会同意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霍莱沃电子系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01988 证券简称：中国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3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银行” 或“本行”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号中国银行总行大厦、中国香港中环金融街8号

香港四季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现场出席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 38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9

H股股东人数 2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3,181,473,19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9,988,467,017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3,193,006,18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9.20894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7.933682

H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275266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因此，优先股股

东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长葛海蛟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和本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5人，出席15人；

2.本行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本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32,666,654,863 99.779220 390,268,537 0.167367 124,549,797 0.053413

2.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33,030,189,143 99.935122 26,861,437 0.011519 124,422,617 0.053359

3.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3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32,974,629,193 99.911295 82,394,387 0.035335 124,449,617 0.053370

4.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33,155,232,068 99.988746 1,673,917 0.000718 24,567,212 0.010536

5.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相关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33,155,398,468 99.988818 1,439,611 0.000617 24,635,118 0.010565

6.议案名称：审议批准2024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33,155,236,248 99.988748 1,604,031 0.000688 24,632,918 0.010564

7.议案名称：审议批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提供2024年中期审阅等专业服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33,154,034,392 99.988233 2,804,887 0.001203 24,633,918 0.010564

8.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刘金先生连任本行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32,050,686,380 99.515061 1,099,931,378 0.471707 30,855,439 0.013232

9.议案名称：审议批准选举林景臻先生连任本行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29,410,638,348 98.382875 3,684,442,460 1.580076 86,392,389 0.037049

10.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外部监事2023年度薪酬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33,155,087,689 99.988685 1,743,090 0.000747 24,642,418 0.010568

11.议案名称：审议批准发行债券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合计： 233,136,773,037 99.980830 19,405,610 0.008322 25,294,550 0.01084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审议批准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1,195,030,004 99.986331 413,880 0.003696 1,116,600 0.009973

5

审议批准2024年度中期利润分

配相关安排

11,195,254,704 99.988338 186,180 0.001663 1,119,600 0.009999

7

审议批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提

供2024年中期审阅等专业服务

11,195,117,284 99.987110 325,800 0.002910 1,117,400 0.009980

8

审议批准选举刘金先生连任本

行执行董事

11,115,022,854 99.271762 80,321,830 0.717379 1,215,800 0.010859

9

审议批准选举林景臻先生连任

本行执行董事

10,929,736,747 97.616913

264,104,

137

2.358797 2,719,600 0.024290

10

审议批准外部监事2023年度薪

酬分配方案

11,194,972,904 99.985821 465,180 0.004154 1,122,400 0.01002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1-10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第11项

议案为特别决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柳思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本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五、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003027 证券简称：同兴环保 公告编号：2024-032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解道东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解道东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职务，其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解道东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董

事会依法规范运作，亦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解道东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补选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解道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066,282股，其辞职后将继续遵守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变动等相关规定和应当履行的股

份减持承诺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解道东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000982�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24-70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提交听证申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已在规定期限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

简称“深交所” ）提交了听证申请，若公司未按期参加听证，将被视为放弃听证权利，或公司参加了听证但深

交所最终仍作出终止公司股票上市决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一、公司申请听证的基本情况

2024年6月25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事先告知书》（公司部函[2024]第169号），详情请见公司于

2024年6月26日发布的《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69）。公司已在申请听证的期限内向深交所提交了听证申请，若公司参加了听证但深交所最终

仍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听证程序细

则（202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书面陈述和申辩材料。

三、必要的风险提示

若公司参加了听证但深交所最终仍作出终止上市的决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四、其他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要求，认真落实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816� � � � � � �证券简称：*ST和科 公告编号：2024-044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定股东股份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的公告

公司股东杭州都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和科达” ）于2024年5月7日披露了

《关于特定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公司特定股东杭州都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曾用名：浙江亿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都诚” ）拟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

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4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45%）。

近日，公司收到杭州都诚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基于自身情况发生变化，杭州都诚决定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相关详细情况如下：

一、股份减持实施情况

1、截至2024年6月28日，杭州都诚未减持公司股份，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总金额（元）

杭州都诚 0 2024.5.13-2024.8.12 不适用 不适用 0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杭州都诚 无限售条件股份 3,450,000 3.45% 3,450,000 3.45%

二、其他说明

1、根据杭州都诚提供的《告知函》，鉴于杭州都诚自身情况发生变化，本次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终止日

期为2024年6月28日。

2、杭州都诚本次减持计划提前终止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州都诚未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相关

承诺的情形。

4、杭州都诚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

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备查文件

杭州都诚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